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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規定可參考《屬下團體籌備委員會成立申請書》及《屬下團體註冊申請書》內之指引，及以《屬

下團體章則》為準。 

創立期

•組成籌備委員會、草擬團體目的及宗旨

•遞交《屬下團體籌備委員會成立申請書》

創立期:
屬委審
議

•屬下團體委員會（屬委）確認宗旨合乎規定(基本要求:並無與其他團體重覆及合乎本會宗旨)，
指示籌委會可成立

成立期

•期限：籌委會告成立起180天

•籌委會須草擬團體會章及組成首屆選舉委員會

•院會及系會之籌委會須舉行成立諮詢及全民投票

•屬會及認可會社之籌委會須招募創會會員

•遞交《屬下團體註冊申請書》

成立期:
屬委審

議

•屬委確認及通過申請，公告十四天

•若無本會會員反對，則提交代表會審議會章草案

成立期:
代表會
審議

•代表會通過會章草案立法，該草案成為本會附則

•於團體會章生效當日，該團體告成立，進入詴辦期

詴辦期

•以半年為下限及一年為上限

•詴辦期內之團體可享有暫准合法地位以進行會務，唯於時期內其幹事將不獲本會屬下團
體幹事待遇

•團體首屆幹事會須於上任後一個月內提交全年工作計劃及財政預算予屬委審議

•屬委將委派不少於兩名觀察員觀察詴辦團體各項會務

•詴辦團體應於詴辦期完結一個月前向屬委提交詴辦期內之工作報告及財政報告，並暫停
所有非必要會務

詴辦期:
屬委審
議

•屬委將審議詴辦團體報告及觀察員報告，決定詴辦團體是否通過詴辦期、須延長詴辦期（以
兩個月為單位）、或未能通過詴辦期（提請解散該詴辦團體）

完成註
冊

•如詴辦團體通過其詴辦期時首屆幹事會任期仍未完結，須提交週年登記申請（若已任滿則
由第二屆開始遞交）

•通過詴辦期之團體方為完成其註冊程序，成為本會正式團體，其後每年遞交週年登記申請
以獲得合法地位


